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独立董

事议事规则》等法律规范、规章制度、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我们作为浙江省建设投

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基于独

立判断立场， 经过审慎讨论，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审议事项发表如下

独立意见: 

一、关于增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一）本次增补的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金盈先生符合《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资格，具备履行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

作经验，并已征得被提名人本人同意。不存在《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等公司规章制度中规定的禁止任职的情形，未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

解除的情形，提名程序合法、有效。 

（二）本次增补的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杨杨先生具备《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规则》及有关规定所要求的独立性，不存在《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等公司规章制度中规定的禁止任职的情形，也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提名程序合法、有效。杨杨先生尚未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

董事资格证书，其已承诺将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组织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培训班并取得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三）董事会在审议本次增补董事的相关议案时履行了法定程序。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董事候选人提名程序、

表决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违反《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

定的情形。 

综上所述，我们一致同意增补金盈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增

补杨杨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同意将本次董事会相关议案提交公



司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公司需将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资料报送深圳证券交

易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独立意见 

为公司及董监高、子公司董监高及主要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有利于保障董事、 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权益，有助于完善公司风险管理体系，促进责任人员履行职责，为公

司的稳健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此议案审批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况。我们同意为公司及董监高、子公司董监高及主要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事项，并

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 

三、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独立意见 

公司编制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公司前次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和管理的相关规定，不存在违反法律、

法规要求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该议案内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邢以群  陈建根  张美华  郭剑锋  谢鹏    

 

2022 年 12 月 16 日 


